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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1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发展改革部门：对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
查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工业
企业节能监督检查

项目建设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2023年市级节
能审查项目的

3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活动监

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监管
公安部门：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活动监管
生态环境部门：固体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情况的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企业

2024年10月底
前

1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3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市发展改革委

重点用能工业
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工业
企业节能监督检查
发展改革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落
实情况

全市年综合能
耗 5000 吨标
准煤以上的重
点工业企业

2024年10月底 1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县区抽查年
综合能耗 
5000 吨标
准煤以下的
重点用能工

业企业

4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民用枪支经营
使用单位抽查

公安部门：民用枪支（弹
药）配售、配置单位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民用枪支配售
企业、营业性

射击场
2024年2月-8月 3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5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民用爆破作业
单位抽查

公安部门：爆破作业单位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营业性爆破作
业单位

2024年2月-8月 3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6 市公安局
市消防救援支

队，市市场监管
局

保安从业单位
及其保安服务
活动情况检查

公安部门：保安从业单位
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
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对保安行
业的消防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保安行业相关
单位

2024年2月-9月 10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7 市公安局
市消防救援支

队，市市场监管
局

保安培训单位
及其培训活动
情况的检查

公安部门：保安培训单位
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对保安行
业的消防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保安行业相关
单位

2024年2月-9月 3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8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应急管理局

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抽查

公安部门：易制毒化学品
购买、销售、运输许可及
备案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应急管理部门：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抽查

生产、使用、
经营第一类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
企业（事业）

单位

2024年2月-8月 10%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县（市）区
开展第二、
三类易制毒
化学品企业
（事）业单
位的检查；
按照1%抽取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9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开锁业检查

公安部门：对开锁的监督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从事开锁业单
位和个人

2024年2月-9月 2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县查

10 市教育体育局 市公安局
学校安全工作
督导、检查

教育体育部门：学校安全
检查
公安部门：保安从业单位
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的
监督检查

市属高校、直
属中小学（幼

儿园）

2024年11月30
日前

5%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11 市财政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税务局
会计领域

财政部门：代理记账机构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税务部门：税务检查

代理记账机构 2024年8-9月

盘龙区、五华区
、官渡区、西山
区四区按10%，
其余按20%比例

抽查

现场检查 县抽县查

12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市市场监管局 劳务派遣

人社部门：劳务派遣经营
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劳务派遣机构
2024年11月30

日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13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水务局、

市公安局

工资支付

人社部门：劳务派遣经营
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建
筑业企业建筑工人实名制
监管“一金七制”的检
查；
交通运输部门：公路水运
建设监督检查；
水务部门：水利工程检查
公安部门：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情况检查

用人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县抽县查

14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市市场监管局 人力资源服务

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2024年11月30
日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县抽县查

15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市市场监管局

房地产市场监
督执法检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房
地产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
检查

房地产从业单
位

2024年1月-11
月

1%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相
结合方式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16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燃气经营监督
执法检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燃
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
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
检查

燃气经营企业
2024年1月-10

月
3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县抽县查

17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市市场监管局

隔震减震技术
产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
隔震减震产品质量的监督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采用隔震减震
产品在建工程

2024年1月-11
月

4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18 市园林绿化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园林绿化工程
监督检查

园林绿化部门：对城市园
林绿化企业的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劳动保障

园林绿化行业
相关企业和从

业人员
2024年3月-9月 2户

现场检查和
书面检查相

结合
市抽市查

19 市水务局 市卫生健康委
城市供水工程

检查

水务部门：城市供水工程
检查
卫生健康部门：城市供水
工程检查

城市（县城）
供水企业

2024年1月-10
月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20 市滇池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监督检查

滇池管理部门：城市排水
排污企业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排放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城镇污水处理
厂

2024年1月-10
月

3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相
结合方式

市抽市查

21 市交通运输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管局

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及车辆的监
管检查
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公安部门：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
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

2024年1－11月 不低于10%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查

22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管局
道路运输新业
态企业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网约车平
台公司检查
公安部门：道路运输新业
态企业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电子商务
经营行为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企业
2024年1－11月 不低于10%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查

23 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场监管局
交通运输产品
质量监督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公路水运
建设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全市在建国高
项目

2024年1－11月 不低于20%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24 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场监管局
经营性停车场

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停车场行
业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
检查

具有备案资质
的停车场企业

2024年11月30
日前

不低于1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5 市交通运输局 市滇池管理局

滇池水域水路
运输经营企业
有关经营活动

抽查

交通运输部门：水路运输
市场检查
滇池管理部门：对持有滇
池船舶准入许可证的船舶
的登记检查

水路运输经营
企业

2024年11月30
日前

不低于3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6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兽药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兽药监督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兽药使用单位
2024年4月-11

月
18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27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饲料、饲料添
加剂监督抽查

农业农村部门：饲料、饲
料添加剂监督抽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
和经营企业

2024年4月-11
月

5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8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种子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种子监督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
企业

2024年3月-11
月

3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29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畜禽、水生野
生动物养殖加
工情况的检查

农业农村部门：种畜禽质
量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为非法交
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
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从事种畜禽生
产经营的单位

2024年3月-11
月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30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

商务部门：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业务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的检查

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业发卡

企业

2024年3月-11
月

3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31 市商务局
市税务局、市市

场监管局
汽车（新车）

销售

市商务局：新车销售市场
监管
税务部门：税务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获证产品
有效性抽查

新车销售市场
经营主体

2024年3月-11
月

1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32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二手车交易

市商务局：二手车市场监
管
市场监管部门：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的检查
公安部门：二手车市场监
管

二手车交易市
场和二手车经

营主体

2024年3月-11
月

1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33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情况

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
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
检查

非煤矿山企业 2024年11月底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34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工贸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

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
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
检查

工贸企业 2024年11月底 5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35 市市场监管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商务

局

年度报告公示
信息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劳动保障
商务部门：外商投资企业
履行信息报告义务情况专
项检查

外资企业 2024年7-11月

信用风险等级A
级1%，B级5%，
C级30%，D级

100%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市抽市、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36 市市场监管局
市教育体育局、
市民族宗教委

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教育部门：学校食品安全
检查；
民族宗教部门：清真食品
生产经营领域监督检查

全市学校食堂
2024年3月-10

月
≥5% 现场检查 县抽县查

37
市林业和草原

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滇池管理局

林业草原监督
检查

林草部门：对主要林木良
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
发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滇池管理部门：对生态核
心区的检查

林草种苗生产
经营单位

2024年3月-10
月

3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县查

38
市林业和草原

局
市市场监管局

陆生野生动物
养殖、利用情
况的检查

林草部门：国家和省级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许可证核发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为非法交
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
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经批准的人工
繁育、利用陆
生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

人

2024年3月-10
月

3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39 市统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国家常规统计

抽查

统计部门：统计资料报送
情况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一套表调查单
位

2024年3-11月

各专业不少于2
家（投资、贸易
、工业、服务

业）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40 市税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涉税涉费事项
抽查（对上一
年度涉嫌发票
轻微违法举报
的企业）

税务部门：税务检查，发
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缴费

人
2024年11月底 80户 现场检查 市抽县查

各县区根据
监管工作需
要自行确定
是否单列计

划

41 市税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涉税涉费事项
抽查（对未进
行税务信息确
认的企业）

税务部门：税务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缴费

人
2024年11月底 5% 现场检查 县抽县查

42
市消防救援支

队
市公安局、市卫

生健康委
宾馆、旅店监

督抽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
检查
公安部门：宾馆、旅店治
安监督抽查
卫生健康部门：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检查

昆明市行政区
域内的各类宾

馆、旅店
2024年1-11月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43
市消防救援支

队
市市场监管局

消防产品使用
领域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产品
质量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CCC认证
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

昆明市行政区
域内属于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
的人员密集场

所

2024年1-11月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44 市气象局 市应急管理局

防雷安全重点
单位（易燃易
爆建设工程、
场所和雷电易
发区的矿区）

气象部门：雷电防护装置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
准要求、投入使用的雷电
防护装置是否进行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是否按规
定开展定期检测
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防雷安全重点
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3%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45 市气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防雷安全重点
单位（雷电易
发区旅游景

点）

气象部门：雷电防护装置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
准要求、投入使用的雷电
防护装置是否进行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是否按规
定开展定期检测
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和
旅游部门配合气象部门落
实防雷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及问题整改

防雷安全重点
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5%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4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美容机构

抽查

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
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广告行为
检查

市级发证的医
疗美容机构

2024年11月30
日前

6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47 市卫生健康委 市生态环境局 餐消企业

卫生健康部门：餐具、饮
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督
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排放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全市范围内餐
饮具集中消毒

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2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48 市城市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城市餐厨垃圾
收运、处理的
监督检查

城市管理部门：城市餐厨
垃圾收运、处理的监督检
查
生态环境部门：固体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情况的监督检查

城市餐厨垃圾
收运、处理企

业

2024年11月30
日前

1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49 市城市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城市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企

业

城市管理部门：城市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的监督检
查
生态环境部门：固体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情况的监督检查

城市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企

业

2024年11月30
日前

1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50 市科技局 市市场监管局
实验动物生产
和使用单位监

督检查

科技部门：实验动物生产
、使用许可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取得《实验动
物生产许可证
》及《实验动
物使用许可证

》的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30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51 市国防动员办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

人民防空工程
建设质量监督

检查

国防动员办：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质量监督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管

新开工建设的
人防工程各参

建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4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52
市地方金融管

理局
市公安局、市市

场监管局
小额贷款公司
合规性抽查

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小额
贷款公司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公安部门：网络安全执法
监督检查

小额贷款公司
2024年4月1日-

7月30日
9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53 市烟草专卖局 市市场监管局
卷烟、电子烟
零售市场监督

检查

烟草专卖部门：卷烟、电
子烟零售持证合法性和经
营合法性进行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依法持有卷烟
、电子烟零售
许可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

2024年11月30
日前

各县区自行确定
抽查比例

现场检查 县抽县查

54 市邮政管理局
市公安局、市烟

草专卖局
邮政快递行业

抽查

邮政部门：快递服务质量
监管
公安部门：易制毒化学品
购买、销售、运输许可及
备案情况的监督检查；
烟草专卖部门：卷烟、电
子烟零售持证合法性和经
营合法性进行监督检查

邮政快递企业
2024年11月30

日前
15%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55 市民政局 市市场监管局
殡葬服务机构
检查双随机抽

查

民政部门：殡葬服务机构
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价格行为
检查

殡仪馆、公墓
经营单位

2024年11月30
日前

10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2024年度昆明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58项）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任务时间 抽查比例/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56 市民政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市场监管
部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市卫生

健康委

养老机构抽查

民政部门：养老服务机构
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筑
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情况
的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消防安全
检查；
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
监督检查

养老机构
2024年11月30

日前
20% 现场检查

市抽市、县查
县抽县查

57 市民政局 市教育体育局
对上年度新成
立社会组织双
随机抽查

1.对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
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
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
１年未开展活动的检查；
2.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
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
登记的检查。

上年度新成立
社会组织

2024年11月30
日前完成

100%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58 市政务服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对项目招投标
活动的抽查

市政务服务局：在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展的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投标
活动开展抽查
市交通运输局：公路、水
运建设市场检查

项目的招投标
活动及参与活
动的各类主体

2024年11月30
日前

不低于8户 现场检查
市抽市查
县抽县查

县区结合实
际情况确定
抽查比例


